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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

关于昌平区未来科技城项目（南区）土地

一级开发项目 CP01-1703-0002、0003、0001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A2 文化设施用地

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的函

北京市昌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事务中心：

按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优化完善招拍

挂项目用地清单制有关工作要求的函》（京规自函〔2022〕

1267 号）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经多规合一平台审议，

现将有关意见函告如下：

一、土地供应用地规划要求

1.本次拟供应地块位于昌平区未来科技城项目（南区）

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范围内，项目四至为：东至昌平未来城科

技城路（即现状未来科学城东路），南至未来城南区加密八

号路（即现状英华街），西至鲁疃西路（即现状未来科学城

路），北至现状绿地,详见附图（附件 1）及建设工程规划用

地测量成果报告书（2025 规自（昌）测字 0103 号）。

2.土地储备供应用地的规划地块编号、用地性质、用地

规模、容积率、地上建筑规模、建筑高度等详见下表：



序

号

规划地

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规模

（平方米）
容积率

地上建筑规模

（平方米）

建筑高度

（米）
备注

1
CP01-17

03-0002

R2二类居

住用地
18695.249 2.15 40194.785 80

2
CP01-17

03-0003

R2二类居

住用地
9942.855 2.2 21874.281 60

3
CP01-17

03-0001

A2文化设

施用地
14386.881 1.4 20141.633 24

绿地率以最终审批

文件为准

43024.985 82210.699

备注：
1 路名以最终审批为准。
2.二类居住用地绿地率应按照《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2025)和北京市居住项目绿地率
等相关要求执行。
3.居住地块间预留连通通道，允许利用城市支路上下空间进行地块间连通，具体范围以最
终钉桩成果和规划审批文件为准。
4.居住用地为同一实施主体时，在建筑规模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两地块之间可统筹地上建
筑规模指标。
5.CP01-1703-0001 地块内设置 1 条街坊路，宽度 11 米，街坊路具体线型结合建筑方案确
定；CP01-1703-0002 地块内设置 1 条街坊路，宽度 8 米，街坊路具体线型结合建筑方案确
定。

3.本项目符合《昌平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位于分区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

内。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3〕89 号）要求，经依法批准的国

土空间规划（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

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可不进行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

4.CP01-1703-0001 地块不出让，由住宅地块二级竞得人

代建，后续无偿移交相关部门。

5.本项目拟按照招拍挂方式供地，不得擅自改变规划和

土地用途。

二、建设规划要求

1.建筑退让距离：应满足北京市政府《关于在城市道路

两侧和交叉路口周围新建、改建建筑工程的若干规定》和《北

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2003 年试行）。退让规划用



地边界最小距离及退让规划道路红线最小距离以审定方案

为准。

2.建筑间距：应符合《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

定》以及日照、消防等要求。

3. 按 照 《 北 京 市 住 宅 适 老 化 设 计 规 范 》

（DB11/T2173-2023）相关要求，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

改建、扩建和翻建四层（含）以上住宅的，均须进行适老性

设计。住宅适老性设计具体内容包括：设置电梯、紧急呼叫

装置、安装扶手等。各设计单位在进行住宅项目适老性设计

时，除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外，在设计说明中

须注明电梯规格、位置，并在设计中预留设置紧急呼叫装置

和安装扶手的条件。

4.项目建设应按照《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

实施意见》(京政发〔2015〕7 号)、《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

小区住宅与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同步支付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2007〕99 号)有关要求，按照“查

漏补缺、先批设施、后批住宅”的原则，确保街区级、社区

级居住公共服务设施与住宅建设同步实施，其中社区综合管

理服务类、教育类、医疗卫生类公共服务设施应在住宅总规

模完成 50%前，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应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80%

前完成建设，并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三、市政与基础设施规划要求

1.关于项目规划道路、绿地等同步实施公共用地的要

求：项目周边共涉及 6 条市政道路，其中 1 条主干路为鲁疃



西路（即现状未来科学城路）；2 条次干路分别为昌平未来城

科技城路（即现状未来科学城东路）、昌平未来城南区一路

（即现状英才南一街）；3 条支路分别为昌平未来城南区三路

（即现状英才南三街），未来城南区加密八号路（即现状英

华街）、未来城南区加密五号路（即现状英泽路）,均已建成

投用。项目周边规划涉及代征绿地，将由未来科学城公司实

施。

2.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商各相关行业部门落实供水、供

电、供热、供燃气、雨水、污水、再生水、信息管线等市政

基础设施条件。

四、交通规划要求

1.与外部交通衔接的主要出入口方位：原则上应设置在

低等级城市道路上，准确开口位置以审定设计方案为准。

2.停车泊位：应满足《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

标》和《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见》（京

政发〔2015〕7 号）、《北京市城市建设节约用地标准》（试行）、

《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2003 年试行）有关规

定并结合交通影响评价确定，以最终审定设计方案为准。

3.关于交通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

于 昌 平 区 未 来 科 技 城 ( 南 区 ) 土 地 一 级 开 发 项 目

CP01-1703-0001、0002、0003 地块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的

函》（京交函〔2025〕1149 号）的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CP01-1703-0001地块内新增1条街坊路(未来科学城路-英才

南一街)，宽度不小于 11 米；CP01-1703-0002 地块内的街坊



路(英才南三街-英华街)宽度应不小于 8 米。绿地率核算基

底范围不含街坊路。

4.其他交通设施：CP01-1703-0001 地块周边涉及地铁

17 号线未来科学城站，该站为已运营的地铁 17 号线与规划

北部联络线换乘车站，后续地块建成后，将结合规划北部联

络线实施方案做好配合工作。按照《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

全条例》要求，地铁 17 号线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 50 米为轨

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在此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域内，地块新

建、改建、扩建或者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敷设管线、挖掘、

爆破、地基加固或者打井;其他大面积增加或者减少载荷的

活动，实施主体应当制定安全防护方案和监测方案，在征得

运营单位同意后，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手续。

五、其他规划要求

1.关于绿化环境规划方面的要求：如有古树名木，应符

合《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如有胸径 30 厘米

以上的树木应当予以保留，如需移伐须取得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意见。

2.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要求：按照《北京市地下文物保

护管理办法》第九条之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工程，

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旧城之内

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

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

况。



3.关于涉水事项的要求：建设单位应按照市水务局《关

于昌平区 CP01-1703-0001、0002 等地块区域规划综合实施

方案区域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京水务规〔2025〕

177 号）的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确保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前各涉水设施建成并能正常投入使用，以保障项目建成后的

供排水安全；严格执行海绵城市建设和节水设施“三同时”

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满足项目所在区海绵城市专项规

划及有关规范，完善相关规划内容并在后续建设中落实；严

格履行水土保持主体责任，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4.关于雨水工程利用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原市规划委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用地内雨水资源利用的暂行规定》（市

规发〔2003〕258 号）、《关于加强雨水利用工程规划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市规发〔2012〕791 号）、《海绵城市雨水控

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21）的有关要求执行。

下一步提交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中，对雨水利用工

程的设计情况进行说明，明确标注采用透水铺装面积的比

例，雨水调蓄设施的规模、位置等内容。并确保雨水控制与

利用规划和设计，与主体建设工程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5.关于公用充电设施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市发展改革委

等 4 个部门《关于印发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公用充电设施投

资建设管理办理（试行）的通知》（市发改规〔2015〕2 号）

和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17〕36 号）和市

规自委、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



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 2025）的有关要求建设充电设

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6.关于民防方面的要求：人防工程配建面积及功能设置

应符合《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合建设项目配

建人防工程面积指标计算规则（试行）〉的通知》（京民防发

〔2020〕106 号）及《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结

合建设项目配建人防工程战时功能设置规则（试行）〉的通

知》（京民防发〔2020〕107 号）等文件要求，《北京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关于印发<人民防空分区规划使用指南>（物流、

仓储、工业篇）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最终以人防部门

审定意见为准。

7.关于环保方面的要求：应严格对照《〈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22 年本)》

依法依规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8.关于节能方面的要求：本项目应优化建筑设计，统筹

考虑能源供应及利用方案，选用高效节能环保设备，完善能

源管理措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及碳排放数量。建设项目应

采用绿色照明技术、供暖锅炉系统节能技术、空调系统节能

技术、电机系统节能技术、高温空气燃烧技术、热泵技术、

太阳能利用技术、雨洪利用技术、节水器具及节水控制技术

等节能节水、减排技术，并在设计说明中做出专门说明。

9.关于抗震设防方面的要求：应按照“北京未来科技城

地震小区划”成果进行规划建设，本项目不需办理影响地震

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建设工程的许可。



10.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要求：该项目建成后不得向境

外机构、组织、人员出租、出售或转租、转售（含港、澳、

台）。项目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同步办理涉及

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确保落实各项国家安全

防范措施，并签订《维护国家安全责任书》及相关法律义务

告知书。

11.关于绿色建筑的要求：应遵照北京市政府《关于全

面发展绿色建筑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意见》、《关于印发〈北

京未来科学城建筑绿色低碳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京科

城办发〔2024〕1 号）等相关要求。地块绿色低碳指标体系，

在二级建设方案阶段予以落实，具体要求详见附表（附件 2）。

12.关于装配式的要求：装配式建筑应按照《北京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京

政办发〔2022〕16 号)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

关要求执行。

13.关于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要求:应按照《〈昌平区未来

科技城(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CP01-1703-0002、0003 地

块声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审核咨询意见》进行规划建设。

14.关于城市设计及功能定位：建筑设计应遵循城市设

计的理念，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与城市整体风貌相融合。在

满足建筑功能的同时，注重创造宜人的外部空间，注重建筑

文化内涵和品质，提升建筑设计质量。CP01-1703-0001 地块

定位为集科技文化交流、创新成果发布、展览展示、高端论

坛举办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文化交流中心，需与项目周边绿



地一体化设计，建设方案需经昌平区政府同意，建设标准需

符合未来科学城管委会相关要求，并由昌平区政府监管落

实；CP01-1703-0001 地块须与 CP01-1703-0002、0003 住宅

地块同步实施，CP01-1703-0001 地块须于 2027 年 8 月完成

精装竣工备案并无偿移交相关部门。

15.该项目街坊路纳入土地出让范围，由项目竞得人负

责建设，计入建设用地基底面积核算容积率，与项目同期建

成并保证对外开放，由项目竞得人进行养护和管理。

16.CP01-1703-0002、CP01-1703-0003 地块间预留地下

连通通道，通道的规划用途为地下车库，由项目竞得人负责

建设，连通具体范围以最终钉桩成果和设计方案为准，同步

对接市政管理部门，做好与现状市政管线的衔接配合。项目

竞得人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应及时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补充协议，补缴地下通道相应的地价款。

专此函达。

附件：1.附图;

2.昌平区 CP01-1703-0001、0002 等地块绿色低碳

指标体系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昌平分局

2025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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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昌平区 CP01-1703-0001、0002 等地块绿色低碳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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